江西景德镇昌北振兴年产五万千升精酿啤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公示

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4号）的要求，现将江西景德镇昌北振兴年产五万千升精酿啤酒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征求意见稿进行公开：

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全文的网络链接及查阅纸质报告书的方式和途径
征求意见稿网络链接：https://www.fuliang.gov.cn/xhbj/qtfdgkxx/fzzfjsndbg/

纸质版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稿）放置在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查大村毛棚店，为公众提供报告书查询、查阅服务。

二、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
本次征求意见的范围为规划范围周边5km范围内的常驻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
三、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1/201810/t20181024_665329.html
四、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
公众可以通过建设单位联系方式，以信函、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将公众意见表提交建设单位，反映与本项目环境影响有关的意见和建议。
建设单位名称：景德镇昌北振兴农业产业有限公司；

联系人：王璐；

联系电话：0798-7113766；

电子邮箱：twlfldwsjb2021@163.com；

通讯地址：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镇查大村毛棚店

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间

本次公示发布之日起10个工作日内。

